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菌斑性龈炎诊疗指南

（2022 年版）

一、概述

菌斑性龈炎也称慢性龈炎、边缘性龈炎或单纯性龈炎，

临床上也常简称为牙龈炎或龈炎，是一种由牙菌斑引起的、

局限于游离龈和龈乳头的慢性炎症性疾病，其最主要的临床

表现是牙龈红肿出血，经过有效治疗牙龈可以完全恢复健

康，预后良好。如果不加以及时治疗，部分患者人群中该病

会发展成为牙周炎，因此龈炎也成为危害国人口腔健康的重

要疾病之一。菌斑性龈炎在人群中患病率高，尤其高发于青

少年。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（2015～2017 年）

结果表明，我国 15 岁受检人群的牙周健康率为 34.8%，即龈

炎患病率超过 60%，按照 2018 年国际牙周病学分类标准，我

国成年人群中龈炎的患病率为 23.1%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结合临床表现，经专科检查确诊的菌斑性龈炎患者。

三、诊断

（一）临床表现

菌斑性龈炎最典型的自觉症状是牙龈出血，患者可以表

现为咬硬物或刷牙时牙龈出血，出血量一般不大，可以自行

停止，一般不会有自发牙龈出血。部分患者可以伴有牙龈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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胀不适，或者有口腔异味，也有部分患者没有任何自觉症状。

（二）专科检查

1.口腔卫生状况

临床检查时要对患者牙面菌斑、牙石堆积程度进行必要

评价，同时关注可能造成菌斑滞留的局部因素，如牙列拥挤、

食物嵌塞、充填体悬突等。

2.牙龈颜色、形态和质地

健康牙龈呈粉红色，龈缘菲薄，质地坚韧，与牙面紧密

附着。罹患菌斑性龈炎后，游离龈和龈乳头可以呈现为鲜红

色或暗红色，牙龈水肿增厚，表面点彩可以消失，质地松软

脆弱，缺乏弹性，有些患者表现出牙龈肥大增生，甚至覆盖

部分牙面。部分以牙龈实质增生为主要表现的患者，牙龈质

地也可表现为坚韧而有弹性。

3.探诊深度、探诊出血和附着水平

牙周探诊检查是诊断菌斑性龈炎的必要环节。健康牙龈

的探诊深度一般不超过 3mm，且无探诊后出血。菌斑性龈炎

患者牙龈水肿或增生，探诊深度可以加深，但结合上皮和结

缔组织附着水平与健康牙龈相同，位于釉牙骨质界，所以临

床不能探及附着丧失，但探诊时会有不同程度的探诊后出

血。

（三）辅助检查

1.影像学检查

菌斑性龈炎通过临床检查即可确诊，影像学检查并非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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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，如果需要将菌斑性龈炎与早期牙周炎相鉴别，可以拍摄

平行投照根尖片或咬合翼片，观察牙槽嵴顶的高度和形态。

菌斑性龈炎并不累及牙槽骨，X 线片表现与正常牙周组织无

区别，牙槽嵴顶与釉牙骨质界之间的距离一般在 2mm 以内。

2.实验室检查

实验室检查一般用于菌斑性龈炎与其他疾病的鉴别诊

断，不是诊断菌斑性龈炎的必要环节。以自发性牙龈出血为

主要症状的患者如果需要排除血液疾病，可以进行血细胞分

析和凝血功能检查。某些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患者牙龈缘

表现出鲜红色线状充血带，进行相应的血清病毒抗体检查有

助于与菌斑性龈炎相鉴别。

3.病理检查

菌斑性龈炎没有特征性的病理改变，无需进行病理检

查，以牙龈肥大增生为主要表现的患者，如果符合牙龈切除

手术指征，可以对切除组织进行病理检查，以除外其他疾病。

（四）诊断标准

经典的菌斑性龈炎诊断标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是牙

龈的炎症性改变，主要表现为牙龈颜色、形态和质地的变化

以及探诊后出血；二是没有临床附着丧失，即临床检查时不

能探及釉牙骨质界。2018 年国际牙周病新分类在原有标准的

基础上，增加了一型伴有附着丧失的菌斑性龈炎，患者可以

有附着丧失但探诊深度不超过 3mm，且伴探诊后出血，拓宽

了传统意义上菌斑性龈炎的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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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菌斑性龈炎的诊断要点如下：

1.全口探诊后出血阳性位点百分比≥10%，牙龈可有不

同程度红肿，无临床附着丧失，探诊深度可以超过 3mm；

2.全口探诊后出血阳性位点百分比≥10%，全口探诊深

度≤3mm，可伴有附着丧失；

满足上述之一者即可诊断为菌斑性龈炎。

（五）鉴别诊断

1.与早期牙周炎鉴别

部分长期存在的龈炎可逐渐发展成为牙周炎，出现附着

丧失和牙槽骨吸收。鉴别龈炎和早期牙周炎最主要的方法是

临床探诊检查，判断是否存在牙周袋和临床附着丧失，必要

时拍摄平行投照根尖片或者咬合翼片。

2.血液病相关的牙龈出血

很多血液病也会引起牙龈出血，需要与龈炎相关的牙龈

出血相鉴别。可以从病史、出血的程度和性状以及全身症状

等方面进行鉴别，血液病相关的牙龈出血一般出血量比较

大，且为自发出血，难以自行停止，患者还可能伴有低热、

疲惫以及皮下淤斑等全身症状，必要时应进行血液学检查。

3.系统因素相关的牙龈炎症和牙龈肥大

牙龈炎症水平受到激素水平的影响，对于牙龈红肿程度

与局部因素明显不符的青春期患者或妊娠期女性，要考虑到

青春期龈炎及妊娠期龈炎的可能性。伴有明显牙龈增生的菌

斑性龈炎需要与系统因素相关的牙龈增生肥大相鉴别，比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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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物性牙龈肥大、牙龈纤维瘤病、以及白血病相关的牙龈肥

大等。其中与药物性牙龈肥大的鉴别要结合明确的用药史；

与白血病相关牙龈肥大的鉴别要结合牙龈肥大的颜色和形

态特征、患者的全身症状以及血液学相关检查；与牙龈纤维

瘤病的鉴别要结合牙龈的形态特征和必要的组织学检查。

四、治疗原则

（一）基础治疗

1.去除病因

菌斑性龈炎的临床治疗以去除局部因素为主，方法主要

是洁治和抛光（橡皮杯抛光或喷砂抛光），彻底清除牙面附

着的菌斑和牙石。对于炎症较重、存在探诊深度≥4mm 位点

的患者可以配合龈下刮治及局部药物治疗，如 1%～3%过氧化

氢溶液、0.12%～0.2%氯己定溶液以及碘制剂等药物的局部

冲洗或含漱。对于不伴有全身疾病的龈炎患者，不应全身使

用抗菌药物进行治疗。

去除局部菌斑滞留因素也是菌斑性龈炎治疗的重要环

节，比如拆除边缘位于龈下过深或有明显悬突的修复体或充

填体，恢复正常邻接关系、改善局部食物嵌塞，通过正畸治

疗排齐拥挤牙列等等。

2.防止复发

菌斑性龈炎治疗效果肯定，但易复发。治疗过程中必须

同时做好口腔健康教育，进行个性化口腔卫生指导，教会患

者刷牙、邻面清洁等日常控制牙菌斑的方法，并让患者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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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到医院进行专业复查和维护的意识，这样才能维持长期

疗效，防止复发。

（二）手术治疗

大多数患者经过非手术治疗后一周左右炎症消退，牙龈

颜色、形态和质地恢复正常，少数患者存在较明显的牙龈纤

维增生，如经过非手术治疗并观察 3～6 个月后，牙龈仍难

以完全恢复正常形态，此时可以考虑进行牙龈成形手术，以

恢复牙龈生理外形，便于长期控制牙菌斑。

五、主要并发症及处理

非手术治疗方法简单，很少出现并发症，治疗后可能出

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种。

1.炎症复发

少数患者治疗后短期牙龈出血等症状复发，主要原因是

菌斑牙石清除不彻底，邻面、下颌后牙舌侧、上颌后牙颊侧

以及最后一颗磨牙的远中面是常见的容易遗留牙石的部位。

此外，局部牙菌斑滞留因素未得到有效解除以及患者自

我牙菌斑控制不良等因素也可能与炎症控制不彻底有关。患

者自我牙菌斑控制差，牙石会在短时间内重新形成，新形成

的牙石呈淡黄色，质地较软，有别于未除净的陈旧牙石。

另外有些患者疗效不佳的原因是诊断错误，将牙周炎误

诊为龈炎，洁治后没有进行后续的龈下刮治和根面平整，因

而炎症控制不彻底。

对于疗效不佳的患者需要进行临床评估，根据具体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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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后续治疗方案。洁治不彻底的患者可以在初次洁治 1 周

之后安排再次洁治；牙石短时间重新形成的患者，再次洁治

的同时应加强口腔卫生指导；牙周炎误诊为龈炎的患者可以

按照牙周炎的治疗指南安排后续治疗内容。

2.洁治后牙齿冷热敏感

部分患者洁治后牙齿出现冷热敏感，这是治疗后正常的

一过性反应，一般无需处理，敏感症状多数在一周之内自行

缓解。敏感症状缓解前应嘱患者避免过冷过热饮食。正确掌

握超声洁牙机的操作使用可减少洁治术后牙齿冷热敏感的

发生，对于洁治后敏感症状较明显的患者可酌情进行脱敏处

理。

3.洁治后出血

少数患者洁治后会有较长时间牙龈活动性出血，持续到

治疗后数小时甚至更长时间，难以自行停止。这种情况常发

生于口腔卫生较差、牙龈炎症程度比较重的患者，对这些患

者进行洁治操作时应该动作轻柔，避免过度损伤牙龈；也可

以考虑将洁治分成两次完成，第一次先去除大块牙石，待一

周后牙龈炎症有所减轻后再进行第二次洁治和抛光治疗。另

外每次洁治后要对活动性出血部位进行观察和必要的压迫

止血，这样可以有效降低治疗后出血发生的风险。

有些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凝血功能异常，这也会导致治

疗后牙龈出血。治疗前应充分询问患者全身健康状况和用药

史，对于可疑凝血功能异常或服用抗凝血药物的患者，必要



8

时进行血细胞分析和凝血功能检查，如果存在明显异常，建

议暂缓治疗。

治疗洁治后出血最有效的方法是找到出血点并进行局

部压迫，绝大多数患者的出血症状可以通过压迫止血得到有

效控制。对于压迫止血效果不佳的患者，要考虑存在未经控

制的血液疾病的可能，应及时转诊至综合医院血液科检查治

疗。

4.与治疗相关的其他全身疾病或状况

超声波洁治可能引起少数佩戴旧式心脏起搏器患者的

不适，此时应立即停止操作，待患者不适症状缓解后再改行

手工洁治操作，或择期治疗。有些牙龈炎症较重的患者在洁

治后会出现一过性菌血症，并可能由此引发亚急性细菌性心

内膜炎。这种风险主要集中于有心脏人工植入物的患者，因

此 6 个月内进行过心脏人工瓣膜植入、冠脉支架植入等手术

的患者，应征得心内科医生同意后再进行牙周相关治疗，治

疗前应预防性服用抗生素，尽可能降低菌血症发生的风险。

糖尿病、冠心病等全身疾病患者应在原有疾病得到有效控制

后再进行牙周治疗，活动期的传染病患者应暂缓牙周治疗。

六、随访及预后评估

菌斑性龈炎在完善洁治后一周，牙龈炎症即可得到有效

改善，此后可根据患者炎症控制水平和口腔卫生状况安排

6～12 个月定期复查维护。如果患者存在短时难以纠正的局

部因素，如食物嵌塞、牙列拥挤、偏侧咀嚼等，可以适当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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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复查间隔至 3～6 个月。

复查评估内容包括口腔卫生状况、牙龈颜色、形态、质

地、探诊深度及出血、附着丧失等，并对局部和全身促进因

素进行评价；维护治疗的内容主要包括强化口腔卫生指导以

及必要的洁治和抛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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